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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13/2021_2022__E6_88_90_E

9_83_BD_EF_BC_9A__c57_613133.htm 为加强城镇房屋拆除安

全管理，规范拆除施工行为，成都市有关部门在日前出台的

加强城镇房屋拆除工程安全监管工作的意见中提出：凡在成

都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城镇房屋拆除工程的施工企业，应当取

得《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》，并在其资质等级

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。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承担城镇

房屋拆除工程业务。 意见中强调，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、

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

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。建设单位或房屋

业主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15日前，应将施工单位资质等级证

明；拟拆除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的说明；拆

除施工组织方案；堆放、清除废弃物的措施等资料报送拆除

工程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备案，接受安全监督检查。同时，

在锦江、青羊、金牛、武侯、成华及高新区范围内拆除高度

为10米以下的房屋必须实施机械化作业，10米以上的楼房，

必须实施爆破拆除，但不具备机械化作业或爆破拆除条件的

除外。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